
111120103有關商標權其他契約爭議事件(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§

7)(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11年度民商上字第 8號民事裁定) 

 

爭點：代理申請註冊商標之委任契約爭議，具有管轄權之法院為何？ 

 

相關法條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7條、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

第 3條第 1款、第 4款 

案情說明 

上訴人起訴主張：上訴人前於 102年間為在臺灣、中國、香

港、美國、歐盟及加拿大等六地申請商標註冊登記，向商標代理

人即被上訴人施○銓諮詢並確認委託費用，並由被上訴人邱○宏

提供報價單，於 103 年 3 月 28 日，上訴人委任施○銓、邱○宏

於臺灣、中國、美國及加拿大等四地申請商標註冊登記，相關商

標案件由施○銓擔任負責人之被上訴人通○智慧財產權服務股

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通○公司），或其獨資設立通○商標事務所名

義承接。詎因邱○宏之疏失，施○銓僅於 103年間以其個人名義

為商標代理人，為上訴人完成臺灣地區之商標註冊申請，至於美

國、中國、加拿大等國家商標註冊，因遲至 107 年才提出申請，

導致遭中國同業搶註商標，使上訴人產品無法在中國販售，且美

國商標申請案亦於 108年 2月間遭駁回，嗣經上訴人於 108年詢

問申請進度時卻隱匿上開情事，渠等所為除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外，

顯亦有違背委任事項，致上訴人受有損害，爰依民法第 184條第

1 項前後段、第 185 條、第 28 條及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、民法

第 188條第 1項、同法第 544條規定起訴，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

賠償新臺幣 23,845,238元之本息等語。 

 

判決主文 

本件移送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。 

 



<判決意旨> 

一、 原審以邱○宏於執行通○公司職務時，為上訴人申請國外商標

有作業上過失即應申請而遺漏之事實，因過失不法侵害上訴人

申請國外商標事務之債權，而判命邱○宏、通○公司應連帶賠

償上訴人 20萬元本息；並以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邱○宏有受委

任處理國外商標申請事宜，及施○銓即通○商標事務所有因故

意、過失不法侵害上訴人權利、或與邱○宏有故意以背於善良

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之行為、或施○銓有因執行職務加

損害於上訴人、或對於通○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法令致上訴人

受有損害等情，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。 

二、 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應依原告之聲請

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 28條第 1項

定有明文。又管轄權之有無，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，故

法院受理民事事件，應就原告主張之原因事實調查其就該事件

有無管轄權，且應依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按諸法律關於管轄之規

定而為認定，與其請求之是否成立無涉（最高法院 65年度台抗

字第 162 號民事判決先例參照）。再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

第 7 條規定，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管轄之民事訴訟事件，以智

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 3 條第 1 款、第 4 款規定者為限，

其第 1 款採列舉方式，所稱依專利法、商標法、著作權法、光

碟管理條例、營業秘密法、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、植物品

種及種苗法或公平交易法所保護之智慧財產權益所生之第一審

及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，應指智慧財產權人根據各該法律規定

之效果，以之為訴訟標的所起訴之民事事件，如權利人非以上

開法律規範所保護權利之構成要件、效力為請求，作為法院裁

判之標的，即難認屬該款所規定之民事事件；其第 4 款係基於

智慧財產權具有快速創新之特性，為因應將來新發生之智慧財

產案件，明定「其他依法律規定或經司法院指定由智慧財產及

商業法院管轄之案件」，以資概括。嗣司法院以民國 110 年 4



月 27 日院台廳行三字第 1100012656 號函指定：㈠不當行使智

慧財產權權利所生損害賠償爭議事件。㈡當事人以一訴主張單

一或數項訴訟標的，其中主要部分涉及智慧財產權，如係基於

同一原因事實而不宜割裂之民事事件，均為智慧財產權訴訟，

由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管轄。因此，若非上開事件即不屬於智

慧財產民事事件，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即無管轄權，自無智慧

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9 條所定對於智慧財產事件之第一審裁判

不服而上訴者，向管轄之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為之規定適用。 

三、 依上訴人起訴事實及上訴意旨可知，本件兩造係爭執被上訴人

有無違反委任事項、或故意過失侵害上訴人權利、或故意以背

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，即上訴人所主張者，乃被

上訴人是否應負民法第 184條第 1項、第 185條第 1項、第 28

條及公司法第 23條第 2項、民法第 188條僱用人連帶損害賠償

責任，或應負民法第 544 條受任人之賠償責任。準此，上訴人

請求法院裁判之事項，顯然非屬智慧財產權權利歸屬或其申請

權歸屬及其報酬爭議事件，或智慧財產權契約爭議事件或侵害

智慧財產權有關財產權或人格權之爭議事件範圍（即智慧財產

案件審理細則第 2 條第 1、2、3 款），即非為智慧財產及商業

法院組織法第 3 條第 1 款所示商標法所保護智慧財產權益所生

之第一審或第二審民事事件。又上訴人係基於一般侵權行為及

違反委任契約所為損害賠償之請求，亦與不當行使智慧財產權

權利所生損害賠償爭議事件，或以一訴主張單一或數項訴訟標

的，其中主要部分涉及智慧財產權無涉，核非屬智慧財產民事

事件。是以，本件既非對於智慧財產民事事件之第一審裁判不

服而提起上訴，自無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9條規定之適用，

本件之第二審管轄法院應屬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而非本院，

揆諸首揭說明，爰依職權將本件上訴移送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

院。 


